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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
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內幕消息公告

控股股東實施聯合重組的進展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09(2)條及證
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IVA部之內幕消息條文而作出。

茲提述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17年8月29日、
2017年11月 27日、2018年1月4日及2018年2月5日的公告，內容關於本公司
控股股東國家能源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國家能源集團」）與中國國電集
團有限公司（「國電集團」）實施聯合重組。

本公司於2018年8月27日接到國家能源集團通知，國家能源集團與國電
集團於2018年8月27日收到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反壟斷局出具的《經營
者集中反壟斷審查不予禁止決定書》（反壟斷審查函 [2018]第26號），該局
經審查後決定對國家能源集團與國電集團合併（「集團合併」）不予禁止，
從即日起可以實施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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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能源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與中國國電集團有限公司之合併協議》
約定的集團合併交割條件已全部滿足。集團合併後，本公司控股股東和
實際控制人不會發生變化。

承董事會命
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秘書
黃清

北京，2018年8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凌文博士、李東博士、高嵩先
生及米樹華先生，非執行董事趙吉斌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譚惠珠博士、
姜波博士、鍾穎潔女士、彭蘇萍博士及黃明博士。


